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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一）案源发现难网络市场区别于有形市场，信息发布不受时间、空间等客观条件的束缚，仅仅运用传
统的工作方法与手段排查虚假的网络宣传违法行为耗时多、工作强度大、精确查处难。（二）管辖权确
定难工商行政管理行政处罚案件一般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工商机关管辖。具体到网络虚假宣传
行为，若认定为虚假广告行为，根据相关规定应由广告发布者所在地的工商机关管辖，广告发布者所在
地工商机关管辖有困难的，可以将广告发布者的违法情况移交广告主、广告经营者所在地工商机关管辖
。实践中，网络虚假宣传行为案件的管辖权难以确定。（三）证据固定难网页数据以数字化信息编码为
原形，具有易复制、易篡改、易清除等特点，难以按照法律规定提取并固定保存原件。在取证过程中，
如果当事人拒绝对其从事网络虚假宣传的制作情况和数据证据作确认，工商机关只能通过公证或其他方
式加以辅证，而公证等手段只能确认数字证据取得过程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法鉴别其内容的真实性。
此时，需要向网络服务提供商收集当事人计算机数据信息记录备份，获取当事人发出该数据的原始信息
，无形中增加了工商机关执法检查的成本和难度。（四）责任追究难网络虚假宣传案件责任追究难首先
体现在违法主体难以查找及认定。当前，互联网市场准入机制还未完全实现实名认证，网下违法责任主
体难以寻找。有的违法者远在外地不配合调查，有的是皮包公司根本没有承担责任的能力，行政执法成
本高，责任难以追究。四、网络虚假宣传案件的查办策略及方法（一）查办策略网络技术日新月异，网
络经营模式不断更新，工商机关必须加强对网络经营及服务行为的研究，及时更新网络知识，深刻了解
网络虚假宣传行为的违法特点及表现形式。由于网络虚假宣传行为涉及的违法主体多，对主体认定、管
辖确定、证据固定、责任追究等造成困难，查办网络虚假宣传案件时应将重点放在网络虚假宣传行为的
首要实施者，即网络广告中的广告主，这样有利于最大限度达到执法目的。（二）查办方法1.采取多种
渠道和方法发现案源根据上海市对互联网广告经营单位的统计调查，90%左右的经营额集中在少数几十
家互联网广告企业。抓住龙头广告企业，关注有影响的重点网站，定期开展网上巡查，是发现案源的有
效方法。广告联盟是网络广告代理商使用较为广泛的一种广告经营模式，关注广告联盟也是发现案源的
一个重要方法。此外，还可以通过网上搜索相关违法关键字的方法找到自设网站，进一步比对核查经营
信息，挖掘违法线索。2.合理确定网络虚假宣传案件的管辖权根据网络交易的特点，确定网络虚假宣传
案件的管辖权时应以网络交易违法行为人所在地（网络交易市场主体登记注册地、实际经营地）为首选
，以网络交易违法行为实施地（为网络交易市场主体违法行为提供服务器的所在地、实施违法行为的计
算机终端所在地）为辅；以违法行为人为首选，其他参与人（互联网服务器提供商、网络交易平台开办
商和其他中介服务商）为辅。3.充分挖掘现有的取证手段提高取证能力要充分发挥现场检查和现场笔录
的作用。执法人员在进行现场检查时，除了做好现场笔录外，还应使用拍照、摄像等手段记录现场信息
，第一时间固定证据。要充分利用网络交易平台的现有资源和功能，查询、调取相关交易记录。引入现



代信息技术和复合型人才，充实电子证据设备，如取证勘查箱、高速硬盘复制机、光盘取证系统等；加
强基层执法一线人员网络技能的培训，提高电子取证能力。4.依法确定各违法主体的相关责任网络虚假
宣传行为涉及主体多，但其核心是行为首要实施者，即网络广告中的广告主。第三方交易平台、搜索技
术提供方不是虚假宣传行为的直接发起者也不是最终受益人，相关法律法规对其责任的规定要么不够明
确，要么要求较低。因此，查办网络虚假宣传案件时应重点查处网络虚假宣传行为的首要实施者，要求
第三方交易平台、搜索技术提供方履行相关法定义务，积极主动配合案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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